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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购人声明

一、 本摘要是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简称 《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简称 《证券法》）、 《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简称 《收购办法》）、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１６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

告书》及其他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编制；

二、 依据 《公司法》、 《证券法》、 《收购办法》的规定， 本摘要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 （包括股份持有人、 股份控制人以

及一致行动人）所持有、 控制的上市公司———云内动力的股份；

截止本摘要签署之日， 除本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 收购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持有、 控制云内动力的股份；

三、 收购人签署本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 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 或与之相冲

突；

四、 昆明市国资委同意将其持有的云内动力控股股东云南内燃机厂 （持有云内动力

３８．１４％

的股份） 的

１００％

产权无偿划

转予中国长安， 划转完成后云南内燃机厂将成为中国长安的全资子企业。 目前， 云南内燃机厂的产权划转程序尚需取得国

务院国资委等有权部门的批准， 同时， 鉴于中国长安拟通过本次产权划转受让云南内燃机厂

１００％

产权从而实现对云内动力

的间接控制， 根据 《证券法》、 《收购办法》的规定， 本次产权划转尚需经中国证监会对中国长安本次收购审核无异议及豁

免收购人全面要约收购云内动力股份之义务， 鉴于上述有权部门对本次产权划转的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

风险；

五、 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 没有

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摘要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文意另有所指， 下列简称在本摘要中具有如下特定含义：

收购人、 中国长安、 本公司、 公司

指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

有限公司”）

昆明市国资委 指 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兵装集团 指 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云内动力、 上市公司

指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系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的

上市公司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０３

）

长安汽车 指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天威集团 指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南方资产 指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目标产权 指 云南内燃机厂

１００％

产权

本次产权划转、 无偿划转、 本次划转、 本

次收购

指 将昆明市国资委持有云内动力控股股东云南内燃机厂 （持有云

内动力

３８．１４％

的股份） 的

１００％

产权划转至中国长安， 中国长安因

此间接控制云内动力的行为或事项

本摘要 指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国务院国资委 指 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元 指 人民币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 收购人基本情况

收购人名称：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ｈｉｎａ Ｃｈａｎｇａｎ Ａｕｔｏｍｏｂｉｌｅ Ｇｒｏｕｐ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２

号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４

，

５８２

，

３７３

，

７００

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０４００４９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０９３３９４－８

法定代表人： 徐留平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税务登记证号码： 京税证字

１１０１０８７１０９３３９４８

号

经营范围： 汽车、 摩托车、 汽车摩托车发动机、 汽车摩托车零部件设计、 开发、 制造、 销售； 光学产品、 电子

与光电子产品、 夜视器材、 信息与通信设备的销售； 与上述业务相关的技术开发、 技术转让、 技术咨询、 技术培训、 技术服

务； 进出口业务； 资产并购、 资产重组咨询。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２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９６６３６２

联系人： 张东军

二、 收购人历史沿革及股权控制关系

（一）收购人历史沿革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 兵装集团为推进汽车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对旗下包括长安汽车在内的

８

家整车企业和

２０

余家汽车

零部件企业实施了专业化重组， 成立了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９

年

７

月

１

日， 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批准， 中国南方工业汽车股份有限公司正式更名为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 总部设在北京市。 截至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中国长安总资产

７

，

１２７

，

２５６．５４

万元。

（二）收购人股权控制关系

１

、 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中国长安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２

、 收购人股东情况

收购人控股股东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是国务院国资委

１００％

控股的国有独资公司。 国务院国资委是兵装集团的实际控

制人。 兵装集团目前的股权控制关系如下图：

兵装集团是经国务院批准组建、 受国务院国资委直接管理的中央企业。 兵装集团作为国家战略性产业， 肩负 “保军报

国、 强企富民” 的重要使命， 是中央直接管理的国有重要骨干企业， 是国防科技工业的核心力量， 是我国最具活力的军民

结合特大型军工集团之一， 兵装集团现拥有长安、 天威、 嘉陵、 建设等

５０

多家企业和研发机构， 在全球建立了

３０

多个生产

基地和营销网络， 与福特、 铃木、 马自达、 雅马哈、 富士等跨国公司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 兵装集团

２００９

年销售收入超过

２０００

亿元， 主要经济指标列国防科技工业第一位， 跻身世界企业

５００

强、 列第

２７５

位。 目前， 兵装集团拥有特种产品、 车

辆、 新能源、 装备制造四大产业板块。 特种产品装备我国所有武装力量， 在国防领域起着重要的基础性、 战略性作用。 汽车

稳居国内第一阵营， 拥有

９

大生产基地、

２３

个整车厂和

２７

家企业， 并在马来西亚、 越南、 伊朗、 乌克兰等国家建有海外基

地， 年产能达到

２６０

万辆 （台）以上， 是生产基地最广的中国汽车企业集团。 摩托车产业拥有嘉陵、 建设、 大阳、 轻骑等知

名品牌， 年产销规模近

６００

万辆， 是世界最大的摩托车集团。 大型变压器市场占有率达到

１０％

以上， 超高压变压器技术国际

领先。 新能源产业拥有风能和太阳能全产业链， 形成了风、 光、 电三位一体的核心竞争优势。

３

、 收购人控股股东控制的主要企业及其核心业务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除收购人中国长安外， 收购人控股股东兵装集团下属二级子公司 （企业）基本情况如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兵装集团持

股比例

所在地 主营业务

成都光明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８０．６７％

四川成都

制造、 加工光学玻璃及光学眼镜片、 激光晶体、 人造宝

石， 特殊耐火材料、 铂族金属的提炼加工： （以上经营

项目的进出口经营）。

重庆大江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庆

设计、 制造、 加工、 销售： 特种装备、 机电产品、 机械

产品、 车辆零部件 （不含发动机）、 工程机械， 本公司生

产、 科研所需原辅材料 （不含危险品）、 机电设备、 备品

备件、 零部件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实行核定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外）， 开展本企业 “三来一补” 业务。

黑龙江北方工具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黑龙江牡

丹江

特种装备、 高新技术及产品引进与开发工业自动化控制

及机械、 电器设计制造、 石油钻采设备、 农机具制造，

计算机软件、 硬件开发。

重庆长安工业 （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庆

特种装备， 普通机械， 模具， 工具； 房地产开发及楼盘

销售； 水、 电、 气等能源供应； 建筑工程安装服务： 计

算机等软硬件支持与服务； 技术支持与服务； 物流服务。

成都晋林工业制造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四川成都

特种机械研制、 制造、 销售； 汽车 （摩托车） 零部件制

造、 销售； 石油机具、 自行车制造； 机械加工： 道路货

物运输； 摩托车销售。

成都陵川特种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四川成都 汽车车轮、 消声器等零配件。

四川华川工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四川成都

特种装备、 电机及配件、 摩托车及配件、 电子产品、 生

物制剂、 预制件、 摄影器材、 金属制品 （不含稀贵金

属）； 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新技术及

产品的开发、 生产、 销售； 批发、 零售家用电器、 五金、

百货； 住宿。

四川华庆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四川南溪

经营本公司生产、 及技术服务。 科研所需原辅材料、 机

械设备、 仪器仪表、 备品备件。

四川建安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四川雅安

主要经营微型汽车后桥总成和汽车零部件的设计、 技术

服务及相关业务。

重庆长风机器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庆江津

生产、 销售汽车零部件、 摩托车零部件 （不含汽车、 摩

托车发动机）、 特种装备、 电冰箱压缩机、 家用电器、 汽

车货运、 汽车大修， 经营本企业自产机电产品、 成套设

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

的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 仪表仪器、 备品备件、 零配件

及技术的进口业务。

湖北华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湖北孝感

生产光机电产品、 猎枪瞄准具及成套设备的国内销售和

出口业务； 本公司生产科研所需原材料、 机械设仪器仪

表、 备品备件、 零部件进口业务、 与本公司生产、 科研

相关的技术进口业务及中外合资经营、 合作生产和 “三

来一补” 业务， 家用电器、 五金工量具、 电动玩具、 汽

车灯具灯饰及家用灯具灯饰销售； 摩托车销售及修理。

重庆青山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庆璧山

制造、 销售出口微型汽车变速器总成， 摩托车传动箱及

配件， 精密机床备件。 进口本企业所需的原辅材料， 机

械设备， 仪器仪表， 零配件。 机械设备维修， 销售微型

汽车和轿车。

武汉长江光电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湖北武汉

主营民用光学仪器生产制造销售 （主兼营范围中， 国家

有专项规定的按专项规定执行）。 兼营光机电产品制造，

设备材辅料， 备品备件，、 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货物运

输， 车辆维修， 保温材料的生产销售。

湖北华中药业有限公司

４２．００％

湖北襄樊

医药原料药、 片剂、 硬胶囊剂、 化工原料 （不含危险品）

的生产销售； 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出口； 本企业

生产、 科研所需原料、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

相关进口业务； 包装材料的制造销售： 技术咨询、 化工

及医药产品检测； 化工、 环保及暖通设备的制造安装。

本公司的主要产品包括： 维生素

Ｂ１

原料药、 医药制剂

等， 主要应用于食品、 医药、 卫生、 饲料等。

重庆建设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庆

摩托车及零部件 （含发动机）、 汽车零部件 （不含发动

机）、 普通机械、 工装模具制造、 加工， 家用电器及原材

料销售， 货物进出口 （法律、 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

律、 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北京北机机电工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北京

制造、 加工消防产品、 机械设备及非标准机械设备、 塑

钢门窗、 热量表、 不锈钢制品及金属制品； 厂房租赁：

货物进出口： 专业承包； 加工制造金属结构。

重庆嘉陵特种装备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庆

生产、 销售光学仪器及其配件、 汽车零部件及相关技术

咨询服务。

重庆望江工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庆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

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仪表、 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

术的进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

及技术除外）， 普通机械产品研制、 生产、 销售及相关技

术咨询服务、 石油钻采专用设备及工具的制造、 销售

（以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产品除外）， 生产汽车及汽车

零部件 （不合发动机制造）， 销售汽车 （不含九座及以下

乘用车）。

河南中光学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河南南阳

光学仪器、 光电元器件、 光学镜头

１

摩托车离合器、 制

动器、 机械设备的生产、 加工及化工原料 （易燃易爆危

险品除外） 销售，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但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

技术除外。

重庆红宇精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庆璧山

研制、 生产、 加工、 销售汽车零部件、 摩托车零部件、

普通机械 （以上经营范围法律、 法规禁止经营的不得经

营， 需前置许可或审批的未经批准不得经营）， 销售钢

材、 五金、 汽车 （不含小轿车），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

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

辅材料、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

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

贵州高峰石油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６４．２５％

贵州

自产自销石油钻井打捞工具，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技

术的出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所需的原辅材料、 仪器

仪表、 机械设备、 零配件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

定公司经营和国家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及技术除外）； 经营

进料加工， 橡胶密封件。

浙江先锋机械有限公司

２０％

浙江

机电产品、 智能化数控系统及设备、 食品和纺织机械、

矿山机械、 家用电器、 各类模具、 工具、 管道管件。 出

口商品： 开门机及零备件、 丝绸纺织机械及零备件、 矿

山机械及零备件、 模具及辅具、 塑料成型件、 丝绸纺织

品及服装、 皮件及皮件制品、 五金产品、 电子产品

９

进

口商品： 本厂生产、 科研、 技术改造需要的原辅材料、

零配件、 电子原件及散件、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和产品

技术。

武汉滨湖电子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湖北武汉

特种装备、 民用改装车及民用电子产品制造。 兼营业务

是： 汽车货运。

中原特钢股份有限公司

７９．７０％

河南济源 特种钢材的生产和销售。

江西长江化工厂

１００．００％

江西九江

玻璃钢制品、 承办中外合资经营、 合作生产及开展 “三

来一补” 业务兼营：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相关进出口业

务、 经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原辅材料、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 零部件及相关进出口业务。

重庆长江电工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庆

汽车零部件、 摩托车零部件、 运动器材、 紧固器材、 链

条、 硬质合金、 电器机械及器材、 电子元件的研制、 生

产、 销售及服务： 金属材料的加工及销售； 货物进出口：

普通货运、 危险货物运输。

西安昆仑工业 （集团） 有限责任

公司

１００．００％

陕西西安

机械制造， 工艺装备， 模具制造； 液压传动机械、 汽车

零部件、 仓储机械、 锻铸件的制造、 销售； 普通货运；

建筑安装工程施工； 工业制品包装； 塑料包装箱及容器

（含食品用） 生产加工和销售； 玻璃钢制品生产加工、 销

售； 营房装备的生产和销售。

湖南云箭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湖南

民用机电产品、 机械制造、 加工、 销售： 金属包装、 针

棉、 涂料、 科技咨询、 货场服务、 本企业铁路专线运输、

电器维修、 技术转让、 技术服务、 设备安装、 设计、 来

料加工、 汽车运输。

保定天威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河北保定

变压器、 互感器制造， 产品和相关技术出口， 原材料、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 技术进口， 中外合资经营、 合作

生产业务， 承办对外来料加工、 来样加工、 来件装配业

务， 承办补偿贸易业务， 输变电设备、 控制设备及配件、

电工器材制造， 机加工， 电工专用设备制造、 安装等。

西南兵器工业公司

１００．００％

重庆

汽车 （不含生产）、 摩托车零部件 （不含发动机制造）、

工程机械、 能源机具、 光学电子产品、 化工产品 （不含

化学危险品）、 轻工产品、 冶金材料、 建筑材料产品的科

研开发、 生产、 销售业务、 组织管理所属企业的对外贸

易 （以上经营范围不含国家有专项管理规定的产品或项

目）。 兼营： 提供对外贸易和技术引进的咨询服务、 销售

五金、 交电、 金属材料 （不含稀贵金属） 及与上述产品

有关的技术转让。

南方工业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北京 实业投资、 资产管理、 创业投资、 金融运作及咨询。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４２．２７％

北京

对成员单位办理财务和融资顾问、 信用鉴证及相关的咨

询、 代理业务； 协助成员单位实现交易款项的收付； 对

成员单位提供担保； 办理成员单位之间的委托贷款及委

托投资； 对成员单位办理票据承兑与贴现； 办理成员单

位之间的内部转账结算及相应的结算、 清算方案设计；

吸收成员单位的存款； 对成员单位办理贷款及融资租赁；

从事同业拆借； 承销成员单位的企业债券； 有价证券投

资， 仅限于政府债券、 央行票据、 金融债券、 基金以及

成员单位企业债权等风险相对较低的品种； 成员单位产

品的消费信贷、 买方信贷及融资租赁。

南方工业科技贸易有限公司

９５．０６％

北京

计算机软件、 硬件、 网络及技术的研制开发、 生产、 销

售； 汽车 （含小汽车）、 摩托车及零配件、 机械、 电子设

备、 环保设备、 消防器材、 化工产品、 黑色金属、 建筑

材料的销售： 技术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

进出口业务 （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进出口商品及技

术除外）； 经营进料加工和 “三来一补” 业务： 经营对销

贸易、 转口贸易； 经营有色金属原材料。

中国嘉陵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３７．００％

重庆

制造、 销售摩托车、 助力车、 电动自行车及零部件， 工

业钢球， 轴承

．

经营本企业及其成员企业自产产品的出

口业务 （国家组织统一联合经营的出口商品除外）： 经营

本企业和成员企业生产所需机械设备、 零配件、 原辅材

料的进口业务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进口商品除

外）： 加工贸易和补偿贸易业务： 销售家用电器， 百货，

五金： 电动自行车， 摩托车维修。

济南轻骑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３１．４３％

山东济南

摩托车及零配件的设计、 开发、 生产、 销售； 摩托车技

术咨询、 服务、 引进、 转让； 房屋租赁； 许可范围内的

自营进出口业务。

重庆建设摩托车股份有限公司

７１．１３％

重庆

摩托车、 电动车、 汽车零部件、 配件、 机械产品研发、

加工制造及其相关的技术服务， 工装模具的设计、 制造

及相关的技术服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项目除外）； 研

发、 生产、 销售摩托车发动机； 机电产品、 家电产品、

自行车、 环保产品的研究、 开发及加工； 上述产品的同

类商品 （特种商品除外） 的进口、 批发、 零售、 佣金代

理 （拍卖除外）。

利达光电股份有限公司

５４．２９％

（含南方工

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的

１３．４１％

）

河南南阳

光学元件、 光学辅材、 光敏电阻等光电产品的研发、 生

产和销售。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７０．４９％

（含南方工

业资产管理

有限责任公

司持有的

５２．４４％

）

云南昆明

出口商品： 本企业自产产品， 汽车零配件， 发动机零配

件， 机床系列产品及零配件， 摩托车及配件， 自行车系

列产品 （含助力车）， 专用设备及成套机械产品， 工具，

刀具， 量具， 夹模具， 木制产品， 塑料制品， 农机产品

．

进口商品： （国家实行核定公司经营的

１４

种进口商品除

外）， 本企业生产科研所需原辅材料， 机电产品， 精密仪

器仪表关键元器备品， 样品， 工模具、 汽车销售 （不含

小轿车）。

中国北方设备工程公司

１００％

北京 内外贸易、 工程承包、 设备租赁

重庆虎溪电机厂

１００％

重庆

公司具有先进的加工生产能力和检测能力。 公司在直流

驱动电机、 直流执行电机、 启动电机、 发电机及吸尘泵、

电磁离合器、 增压风机、 等电机电器生产制造方面有较

强实力。 具备从开发设计到机械加工、 冲压、 热处理、

表面处理、 锻造、 焊接、 电加工、 总装、 测试实验等较

为完整的科研生产能力， 并能根据用户要求进行各种微

特电机电器研制生产。

洛阳北方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洛阳 摩托车及发动机科研、 生产、 检测设备、 设施。

四川宁江精密工业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００％

四川成都

摩托车配件制造； 自营进出口业务； 非标准设各、 工具

工装、 五金制造及机械动力设备修理。 本公司的主要产

品包括： 摩托车减震器等， 主要应用于对、 摩托车的配

套。

湖南华南光电 （集团） 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湖南

生产光机电一体化产品， 精密机械加工， 光学冷加工，

多层真空镀膜及表面装饰加工， 精密光机电产品装配及

调试业务； 以上产品按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规定经营：

货物进出口 （法律行政法规禁止的项目除外、 法律行政

法规限制的项目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４

、 收购人持有下属企业股份的情况

截至本摘要签署日， 收购人持有下属企业股份情况如下表：

名称

所占比例

（

％

）

主营业务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增压器、 活塞环、 冷却风扇、 节温器、 气门及其他配气

机构等发动机零部件的生产、 销售和技术开发。

四川宁江山川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制造、 销售： 工业机械、 电器产品、 各类车用减震器、

电焊冷拔精密焊管； 汽车零部件、 自行车、 光电产品；

销售： 钢材、 机电产品、 化工产品 （不含易制毒危险化

学品）， 汽车及摩托车零配件。

重庆望江铸造有限公司

９０％

汽车零部件生产、 销售。

柳州青山变速器有限责任公司

７０％

汽车零部件制造、 销售， 技术咨询服务。

重庆汽车空调器有限责任公司

６０％

设计、 制造、 销售汽车空调器及相关零部件， 机电产

品， 销售汽车零部件、 摩托车零部件， 五金， 交电， 钢

材， 塑料制品。

重庆南方迪马专用车股份有限公司

５０％

制造、 销售 （限本企业自产产品） 消防车、 专用车 （含

相关零部件）。

重庆长安汽车股份有限公司

４５．７１％

汽车 （含轿车）， 汽车发动机系列产品， 配套零部件，

模具， 工具的开发， 制造， 销售， 机械安装工程科技技

术咨询服务， 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

成都华川电装有限责任公司

６７．０１％

制造、 销售电机及配件、 摩托车及配件、 汽车配件、 预

制件； 经营本企业自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经

营本企业生产、 科研所需的原辅材料、 照像设备及器

材、 金属制品 （不含稀贵金属）、 机械设备、 仪器仪表、

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 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

和 “三业一补”； 销售五金交电、 百货。

重庆长风基铨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７５％

开发、 制造、 销售汽车脚踏板总成 （包括加速踏板） 及

其部分冲压件和橡塑件。

湖南江滨富华机油泵有限公司

５８％

专业设计、 制造、 销售柴油和汽油发动机机油泵、 齿

轮； 生产、 销售汽车、 摩托车各种零部件、 机电产品及

灯具。

南方英特空调有限公司

５０％

车用空调系列、 车用热交换器系列产品 （蒸发器、 冷凝

器、 铝散热器、 铝暖风机） 及其配套零部件、 模具、 夹

具、 工具的开发、 制造和销售。

成都宁江昭和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５０％

摩托车、 汽车 （轿车） 减震器、 汽车转向器、 汽车背门

支撑杆等产品及相关零部件设计、 制造， 销售本公司产

品。

南方天合底盘系统有限公司

５０％

研发、 制造、 销售汽车底盘系统、 制动器总成、 总泵带

真空助力器总成、 动力转向器及其关联产品 （含上述产

品的零部件）； 产品的售后服务。

纳铁福传动轴 （重庆） 有限公司

４０％

生产、 组装、 销售等速节和等速节传动轴总成及其零部

件， 提供产品信息、 技术咨询和售后服务。

北京百旺长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销售汽车 （不含九座以下乘用车）。

太原长安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注）

８０％

设计制造汽车， 汽车零部件， 汽车配件， 经销汽车 （含

小轿车）。

哈尔滨哈飞汽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００％

开发、 生产、 销售汽车、 发动机及各类零部件； 提供相

关售后服务； 购销机油、 刹车油、 齿轮油； 从事自产自

销的新机动车登记代理业务； 制造铸锻件、 液压件； 购

销二手车

江西昌河汽车有限责任公司

１００％

轿车、 微型汽车系列产品和汽车零部件的设计、 制造、

销售及售后服务， 与汽车相关项目的开发、 咨询、 服

务； 经营进出口业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按规定办理）。

北京百旺长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长安福特品牌汽车销售； 一类汽车维修 （小型车维修）。

一般经营项目： 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禁止的，

不得经营； 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规定应经许可

的， 经审批机关批准并经工商行政管理机关登记注册后

方可经营； 法律、 行政法规、 国务院决定未规定许可

的， 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

北京北方长福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１００％

销售汽车； 汽车维修； 保险兼业代理。 一般经营项目：

销售汽车配件； 汽车装饰； 汽车清洗服务； 汽车救援服

务。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重庆光大销售有限公司

５１％

销售： 小汽车 （未经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核准备案不

得从事经营）、 汽车配件； 汽车清洗服务。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宁波东祥销售有限公司

５１％

商用车及九座以上乘用车、 汽车配件销售。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黄石威汉销售有限公司

５１％

销售汽车 （不含小轿车）、 汽车配件、 汽车装饰、 汽车

清洁服务、 汽车救援服务。 （涉及行业许可持证经营）

重庆安福汽车营销有限公司

５０％

销售： 长安、 长安福特品牌汽车， 汽车零部件， 摩托车

零部件， 化工产品 （不含化学危险品）， 五金， 钢材；

本品牌二手车置换； 二手车经纪； 二手车经销； 汽车美

容服务， 汽车大修 （一类： 按汽车维修许可证核定的期

限从事经营， 限分公司经营）。

中国长安汽车天津销售有限公司

１００％

汽车 （不含小轿车）、 汽车配件、 装具销售； 中水洗车；

汽车救援服务 （汽车维修及拖车除外）； 保险兼业代理；

房屋租赁、 汽车租赁。

注： 太原长安重型汽车有限公司原名太原南方重型汽车有限公司。

三、 收购人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简要说明

１

、 收购人的主要业务情况

中国长安主要经营自主品牌及合资品牌的乘用车、 商用车、 专用车， 以及发动机等几百种相关汽车零部件的生产销售维修业

务。 此外， 公司还拥有众多的汽车零部件产品自主品牌。 目前中国长安在重庆市、 江苏省南京市、 江西省南昌市、 河北省保

定市、 山西省太原市等地拥有生产基地， 并在全球

３０

多个国家建立了自己的生产和营销网络， 产品销往

７０

多个国家和地

区。

２

、 收购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

经济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总资产 （元）

７１

，

２７２

，

５６５

，

３９８．７７ ４１

，

９８２

，

５９０

，

３９５．３９ ４４

，

０７２

，

６６４

，

９８２．６４

所有者权益 （元）

１７

，

０６３

，

３５８

，

３６４．２５ １６

，

５５６

，

８０９

，

７７７．６６ １６

，

０１９

，

７２８

，

７１９．９８

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权

益 （元）

３

，

６６７

，

４３６

，

１１６．１４ ５

，

２２９

，

１７１

，

２７１．６８ ５

，

０９４

，

４９２

，

４０６．００

资产负债率 （

％

）

７６．０６ ６０．５６ ６３．６５

经济指标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主营业务收入 （元）

８７

，

７７６

，

６２４

，

５６７．９２ ５７

，

２９０

，

８２７

，

９０７．０３ ６１

，

５４４

，

０５６

，

６６７．９１

净利润 （元）

１

，

９６６

，

９８３

，

６０４．７３ １

，

１６９

，

３８０

，

５７０．４８ ２

，

１７４

，

０７４

，

２８１．９０

其中归属母公司所有者的

净利润 （元）

１９０

，

１０６

，

４９２．９１ １４６

，

９０８

，

８１０．５９ ４７１

，

５３７

，

３８２．２４

净资产收益率 （

％

）

５．１８ ２．８１ ９．２６

四、 收购人最近五年受到的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本公司自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设立以来未受到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 没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仲裁。

五、 收购人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 中国长安有

１２

名董事， 其中独立董事

３

名； 有

３

名监事。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在最近

五年内未受过行政处罚、 刑事处罚， 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 公司董事、 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情况如下表所示：

姓名 性别 职务 任职起始日 国籍

长期居住地 （省

市）

其他国家或地

区的居留权

徐留平 男 董事长、 总裁

２０１０．１０

中国 北京 无

李方勇 男 副董事长

２００９．１２

中国 北京 无

邹文超 男 董事、 副总裁

２００９．１１

中国 北京 无

张宝林 男 董事

２００９．１１

中国 重庆 无

厉大成 男 董事

２００９．１１

中国 北京 无

黄 埔 男 董事

２００９．１１

中国 北京 无

付有贤 男 董事

２００９．１１

中国 北京 无

胡荣建 男 董事

２０１０．９

中国 北京 无

赵桂斌 男 董事

２００９．１２

中国 北京 无

李克强 男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１１

中国 北京 无

任晓常 男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１１

中国 重庆 无

黄耀文 男 独立董事

２００９．１１

中国 北京 无

刘志岩 男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０９．１１

中国 北京 无

都本正 男 监事

２００９．１２

中国 北京 无

余 松 男 职工监事

２００８．１

中国 北京 无

王晓翔 男 副总裁

２００５．１２

中国 北京 无

连刚 男 副总裁

２００９．１１

中国 北京 无

六、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截至本摘要出具日，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有、 控制其他上市公司

５％

以上发行在外上市公司股份情况如

下表所示：

企业名称 上市日期 上市地 控制人 所持股数 （万股）

持股比例

直接 间接

重庆长安汽车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７

年

６

月

１０

日

深交所 兵装集团

１０６３０８．７５

———

通过中国长

安 持 股

４５．７１％

江铃汽车股份有

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１

日

深交所 兵装集团

３５４１７．６０

———

通过长安汽

车间接持股

４１．０３％

保定天威保变电

气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１

年

２

月

２８

日

上证所 兵装集团

５９６８４．８０

———

通过天威集

团 持 股

５１．１％

中国嘉陵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年

１０

月

１３

日

上证所 兵装集团

１８５５６．６ ２７％

———

济南轻骑摩托车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３

年

１２

月

６

日

上证所 兵装集团

３０５４７．５０ ３１．４３％

———

重庆建设摩托车

股份有限公司

１９９５

年

７

月

２５

日

深交所 兵装集团

３３９６２．５０ ７１．１３％

———

利达光电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２

月

３

日

深交所 兵装集团

１０４４０．４ ３８．９９％

通过南方资

产 持 股

１３．４１％

云南西仪工业股

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６

日

深交所 兵装集团

２０３３７．４７ １７．４４％

通过南方资

产 持 股

５２．４４％

重庆长安民生物

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２３

日

香港

联交所

兵装集团

３９０２．９０

———

通过重庆长

安工业 （集

团） 有限责

任公司持股

２４．０８％

中原特钢股份有

限公司

２０１０

年

６

月

３

日

深交所 兵装集团

３７８６１ ６４．８％

通过南方资

产 持 股

１６．５３％

七、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

以上银行、 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简要情况

收购人及其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

５％

以上银行、 信托公司、 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情况：

企业名称 出资金额

收购人、 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合

计持股比例

兵器装备集团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１５

亿元

１００％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 收购决定

１

、

２０１０

年以来， 为贯彻云南省委、 省政府发展云南汽车工业规划的要求， 昆明市人民政府与兵装集团就昆明建设汽车

整车基地相关事宜进行了几次初步接触；

２

、

２０１０

年

１１

月

１９

日， 昆明市人民政府工业与信息化委员会考虑到构建云南汽车产业集群、 完善产业链的需要， 提出

与兵装集团进行合作的思路；

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兵装集团与昆明市国资委就云南内燃机厂与兵装集团进行产权合作事宜进行洽谈；

４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 兵装集团委托中国长安向昆明市国资委了解云南内燃机厂的资产、 负债及人员有关情况；

５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 昆明市国资委与中国长安签订 《云南内燃机厂国有产权划转协议》。

目前， 无偿划转云南内燃机厂

１００％

产权尚需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等有权部门的批准； 同时， 鉴于收购人拟通过本次产权

划转受让云南内燃机厂

１００％

产权从而实现对云内动力的间接控制， 根据 《证券法》、 《收购办法》的规定， 本次产权划转尚

需经中国证监会对收购人本次收购审核无异议及豁免收购人全面要约收购云内动力股份之义务。

二、 收购目的

中国长安收购云内动力， 主要基于如下考虑：

１

、 进军轻型商用车市场是中国长安的重要战略之一， 柴油机是轻型商用车产品的六大关键核心部件之一 （包括发动

机、 变速器、 车桥、 驾驶室、 车架和车厢）， 因此， 获得发动机资源是中国长安进军轻型商用车市场的关键， 本次收购符合

中国长安进军轻型商用车市场的战略要求。

２

、 云内动力产品与中国长安产品贴合度高。 其拥有的乘用车用柴油机到达当今世界先进水平， 是国内目前唯一市场化

的产品。 其商用车柴油机产品处于轻型柴油机的中端， 升级换代产品处于轻型柴油机的高端， 与中国长安现有的及正在研

发的中高端乘用车、 轻型商用车具有较高的贴合度。

３

、 发展柴油机业务亦是中国长安贯彻节能减排战略的重要途径之一。

总而言之， 中国长安收购云内动力符合中国长安进军轻型商用车领域和节能减排的战略要求， 有利于充分发挥中国长

安和云内动力的协同效应， 实现中国长安和云内动力的共同持续发展。

三、 未来

１２

个月内的增持计划

在未来

１２

个月内， 中国长安不排除通过二级市场或其他方式增持上市公司股份， 不排除在不变更实际控制人的前提下

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 但目前暂无具体计划。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 具体收购方式

本次收购因无偿划转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

１００％

产权而形成， 即昆明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云内动力控股股东云南内燃机

厂 （持有云内动力

３８．１４％

的股份）的

１００％

产权划转至中国长安， 中国长安因此间接控制云内动力。 中国长安与昆明市国资

委已于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签订了 《云南内燃机厂国有产权划转协议》。

《云南内燃机厂国有产权划转协议》 的主要内容如下： 划出方为昆明市国资委， 划入方为中国长安； 划转的基准日为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划转标的为昆明市国资委持有的云南内燃机厂

１００％

产权； 生效条件为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

签署、 昆明市国资委经逐级上报后取得有权机构关于批准本次产权划转的相关文件、 中国长安取得有权机构关于批准本次

产权划转的相关文件之日起生效。

目前昆明市国资委合法持有云南内燃机厂

１００％

产权， 对目标产权享有完全的独立权益及处分权， 目标产权没有设置任

何质押或司法冻结 （包括潜在）， 亦未涉及任何针对该等产权的争议、 仲裁、 诉讼。

目前云南内燃机厂合法持有云内动力

１４４

，

２４４

，

８００

股股份 （持股比例

３８．１４％

）， 没有设置任何形式的质押或司法冻

结， 以及潜在的任何形式的质押或司法冻结， 亦未涉及或潜在涉及任何针对该等产权的争议、 仲裁、 诉讼。

二、 收购前后上市公司控股结构变化情况

１

、 云内动力原有控股结构

２

、 本次收购完成后云内动力的控股结构

第五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 本次收购不会导致与云内动力的同业竞争

目前， 中国长安现有的业务与云内动力的业务不存在同业竞争。 主要原因是： 从发动机制造业务来看， 中国长安下属

长安汽车主要经营整车的制造和销售业务， 而长安汽车生产的发动机均为汽油发动机且主要用于长安汽车下属品牌汽车的

制造， 因此与云内动力的主要产品柴油发动机并不形成同业竞争； 从整车业务来看， 云内动力的子公司云内动力达州汽车

有限公司主要经营轻型商用车改装业务， 只具备 “改装车” 及 “低速货车 （农用车）” 生产资质， 并不具备轻型商用车生产

制造资质， 与中国长安经营的轻型商用车生产制造业务差异较大， 且云内动力达州汽车有限公司业务规模小、 产量低， 目

前正酝酿进行战略转型， 未来该公司将逐步退出汽车业务， 转向农机业务。 因此， 本次收购完成后， 中国长安及其关联方

与云内动力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即本次收购未导致二者之间存在同业竞争关系。

中国长安与昆明市国资委签订的 《云南内燃机厂国有产权划转协议》 “六、 乙方的声明、 保证和承诺” 约定：

１

、 中国长安以云内动力为平台， 五年内投资

１０

亿元建成柴油发动机动力总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研发高效节能环

保柴油发动机， 形成中国长安柴油发动机研发、 生产、 出口基地。

２

、 中国长安根据市场需求， 在中国汽车市场正常发展的前提下， 投资

５０

亿元以上开发产品并提升产能， 将云南内燃机

厂柴油机产能由现在的

６０

万台

／

年提升至

１２０

万台

／

年， 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１２０

亿元以上。 项目分两期建设， 一期新增产能

３０

万台

／

年， 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开工建设，

２０１３

年底建成投产； 二期新增产能

３０

万台

／

年， 预计于

２０１４

年开工建设，

２０１５

年建

成投产。

３

、 本次产权划转后， 云南内燃机厂及其子公司与员工的劳动关系不因本次产权划转而改变。 中国长安承诺， 保持云南

内燃机厂及其子公司现有管理人员和员工队伍的相对稳定， 妥善安置职工， 保障职工利益， 并随着企业的发展， 为社会提

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在企业发展的前提下， 云南内燃机厂及其子公司的职工收入及福利待遇不低于现有水平， 并随企业效

益增长而增长。 中国长安承诺， 云南内燃机厂及其子公司继续承担离退休人员的统筹外费用及管理， 内退人员的待遇将不

低于现有水平。 若国家、 省、 市政府另有政策， 按新的政策规定执行。

４

、 积极支持云南内燃机厂及其子公司与其他合作伙伴的产品开发合作和其他合作。

中国长安将积极履行上述承诺事项， 中国长安在履行上述承诺事项的过程中与云内动力产生同业竞争， 中国长安将按

照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有关要求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产生同业竞争情形起

３６

个月内推动同业竞争事项的解决。

二、 本次收购完成后， 中国长安将规范并及时披露与云内动力间的关联交易

本次收购前， 中国长安及其关联企业与云内动力存在部分交易， 具体情况为：

１

、 云内动力向中国长安下属的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和重庆长安跨越专用车有限公司销售柴油发动机， 近两年销售额如下：

单位： 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１８

，

３３６

，

１５２．０５ １９

，

４６２

，

３０２．９９ －

重庆长安跨越专用车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４

，

２８８．９９ ６

，

２４１

，

４９８．０５ －

２

、 云内动力向中国长安下属的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涡轮增压器， 向兵装集团下属的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和云

南西仪安化发动机连杆有限公司采购进气管、 飞轮齿圈、 连杆合件等物料， 近两年采购额如下：

单位： 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５０３

，

６２０．００ ７

，

２１４

，

３００．００ ２

，

９６８

，

４２０．００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５１６

，

１３９．２０ １１

，

７７９

，

２６２．００ ７

，

５９３

，

５８４．７０

云南西仪安化发动机连杆有限公司

２

，

８８３

，

６９２．６１ ６

，

１９０

，

２９２．７６ ４

，

４７３

，

１２８．８４

本次收购完成后， 中国长安及其关联企业与云内动力间的交易在上述范围内继续进行， 中国长安将配合云内动力按照有关要求

及时履行上述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披露义务。

第六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摘要签署之日， 除前述披露事项外， 中国长安不存在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其他应当披露的重大事项。

收购人声明

本人 （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并对其真实性、 准确性、 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徐留平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３０日

附表： 收购前后上市公司的权益变动情况表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昆明

股票简称 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３

收购人名称 （信息披露义

务人名称）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收购人注册地 （信

息披露义务人注册

地）

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２

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不变， 持股人亦未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无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公司第

一大股东

否

收购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否

备注： 收购完成后上市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为兵装集团

收购人是否对境内、 境外

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５％

以

上

是，

１

家

收购人是否拥有境

内、 外两个以上上

市公司的控制权

否

收购方式

国有产权行政划转 （无偿划转）

备注： 昆明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云内动力控股股东云南内燃机厂 （持有云内动力

３８．１４％

的股份） 的

１００％

产权划转至中国长安， 划转完成后， 中国长安通过云南内燃机厂

间接控制云内动力。

收购人披露前拥有权益的

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数量：

０

股 持股比例：

０％

本次收购股份的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数量：

１４４

，

２４４

，

８００

股 变动比例：

３８．１４％

备注： 收购完成后中国长安通过云南内燃机厂间接持股。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持续关联交易

是

备注： 仅存在少量持续性交易。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

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否

收购人是否拟于未来

１２

个

月内继续增持

不排除此种可能性， 但无具体计划。

收购人前

６

个月是否在二

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否

是否存在 《收购办法》 第

六条规定的情形

否

是否已提供 《收购办法》

第五十条要求的文件

是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

源；

不适用， 本次收购采用无偿划转的方式。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否

备注： 本次收购采用无偿划转的方式， 无需出具财务顾问报告。

本次收购是否需取得批准

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备注： 有待取得国务院国资委的批准， 将尽快报送申请材料； 有待取得中国证监会的

批准， 目前正在向中国证监会报送材料。

收购人是否声明放弃行使

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否

� � � �收 购 人

名 称：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北京市西城区大红罗厂街乙

２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９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８９６６３６２

� � � �上市公司

名 称：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 票 简 称： 云内动力

股 票 代 码：

０００９０３

签署日期：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证券代码：

002521

证券简称： 齐峰股份 公告编号：

2011-001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的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

许可

[2010] 1663

号文核准， 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A

股）

3,700

万股， 发行价格

为每股人民币

41.50

元，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53,550.00

万元， 扣除发行费用人民

95,

580,509.75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439,919,490.25

元。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责任公司于

2010

年

12

月

6

日对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 已出

具大信验字

[2010]

第

3-0029

号 《验资报告》。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

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及公司 《募集资金管理办法》 的相关规定， 公司在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以下简称

"

工商银行

"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

临淄朱台分理处 （以下简称

"

农业银行

"

） 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淄博临淄支行 （以下简

称

"

中国银行

"

） 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专户仅用于公司募投项目募集资金和超募资金的

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连同保荐人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光大

证券

"

） 分别与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等募集资金存放机构 （以下统称

"

募集资金

专户存储银行

"

） 签署了 《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协议主要条款如下：

一、 公司已分别于上述三家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用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1

、 公司已在工商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1603006129520261592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专户余额为

3.51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

司年产

10

万吨三聚氰胺浸渍装饰原纸清洁生产示范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

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50,000.00

万元， 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7

日， 其

中

:

期限

6

个月的定期存款为

20,000.00

万元

;

期限

12

个月的定期存款为

30,000.00

万元。 公司

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光大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2

、 公司已在农业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232301040006514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专户余额为

1600.64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

年产

1.5

万吨高清晰耐磨纸项目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14,400.00

万元， 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7

日， 其

中

:

期限

3

个月的定期存款为

6,000.00

万元； 通知存款

8,400.00

万元。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

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光大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3

、 公司已在中国银行开设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以下简称

"

专户

"

）， 账号为

232509621696

， 截止

2010

年

12

月

31

日， 专户余额为

4,377.16

万元。 该专户仅用于公司超

募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公司以存单方式存放的募集资金

73,659.50

万元， 其中通知存款

15,000.00

万元

,

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4

日； 期限

3

个月的定期存款为

8,000.00

万元， 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31

日

;

期

限

6

个月的定期存款为

5,000.00

万元， 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8

日； 期限

12

个月的定期存款

为

45,659.50

万元， 开户日期为

2010

年

12

月

28

日。 公司承诺上述存单到期后将及时转入本协议

规定的募集资金专户进行管理或以存单方式续存， 并通知光大证券。 公司存单不得质押。

二、 公司和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共同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 《支付结算办

法》、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 等法律、 法规、 规章。

三、 光大证券作为公司的保荐机构， 应当依据有关规定指定保荐代表人或其他工作人员对公

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 光大证券应当依据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以及公

司制订的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导职责， 并有权采取现场调查、 书面问询等方式行使其监督

权。 公司和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当配合光大证券的调查与查询。 光大证券每季度对公司现

场调查时应同时检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四、 公司授权光大证券指定的保荐代表人伍仁瓞、 李建可以随时到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查询、 复印公司专户的资料； 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及时、 准确、 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

关专户的资料。 保荐代表人向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应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证明； 光大证券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员向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查询公司专户有关情况时

应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证明和单位介绍信。

五、 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按月 （每月

20

日之前） 向公司出具对账单， 并抄送光大证券。

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应保证对账单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六、 公司一次或

12

个月以内累计从专户中支取的金额超过

1000

万元的， 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银行应及时以传真方式通知光大证券， 同时提供专户的支出清单。

七、 光大证券有权根据有关规定更换指定的保荐代表人。 光大证券更换保荐代表人的， 应将

相关证明文件书面通知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同时按协议第十一条的要求向公司、 各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银行书面通知更换后的保荐代表人联系方式。 更换保荐代表人不影响协议的效力。

八、 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连续三次未及时向光大证券出具对账单或向光大证券通知专户

大额支取情况， 以及存在未配合光大证券调查专户情形的， 公司有权单方面终止协议并注销募集

资金专户。

九、 协议自公司、 各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 光大证券三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署并

加盖各自单位公章之日起生效， 至专户资金全部支出完毕且光大证券督导期结束后失效。

特此公告。

山东齐峰特种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5

日

证券代码：

002436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31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

公司

"

）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四

次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形式发出。

2

、 本次监事会会议于

2011

年

01

月

04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科智西路

5

号科技园工

业厂房

25

栋

1

段

3

层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以现场表决方式

召开。

3

、 本次监事会会议应参加监事

3

人， 实际参加监事

3

人。

4

、 本次监事会会议由监事会主席伍晓慧女士主持。

5

、 本次监事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和 《深圳市兴森快

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二、 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 审议通过 《《关于公司上市治理专项活动

的整改报告》 的议案》

经审议监事会认为： 公司按照 《关于

"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自查报告及整改

计划》， 对自查中发现的公司治理存在的不足之处逐一进行整改并开展相关工作。

公司对整改意见所列举的需要整改的事项逐条进行了整改， 并出具 《关于公司上市治理

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报告真实反映了公司整改情况， 符合相关的法律法规。

本次治理专项活动对强化相关法律、 法规、 规范性文件的学习和贯彻、 持续改善和提

高公司的内部控制机制、 规范运作意识和治理水平、 强化董事、 监事和高管的勤勉尽责

意识以及督促公司认真做好信息披露、 投资者关系管理等工作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对确保公司持续、 健康、 稳定地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通过公司上市治理专项活动的

开展， 公司的规范运作水平得到了进一步提升。

三、 备查文件

1

、 经与会监事签字并加盖公司印章的监事会决议；

2

、 深交所要求的所有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11

年

01

月

06

日

证券代码：

002436

证券简称： 兴森科技 公告编号：

2010-030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 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1.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九次会议的会议通知于

2010

年

12

月

31

日以电子邮件或书面的方式发出。

2.

本次董事会于

2011

年

1

月

4

日在深圳市南山区深南路科技园工业厂房

25

栋

1

段

3

层公司会议室，

以通讯和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

3.

本次董事会应出席董事

6

名， 实际出席董事

5

名 （独立董事莫少山因公出差在外未能亲自出席也

未委托其他董事代为出席并行使表决权）， 其中以通讯表决方式出席会议的董事分别是刘兴祥、 徐沛。

4.

本次董事会会议由董事长邱醒亚先生主持。

5.

本次董事会会议的召集、 召开符合 《公司法》、 《公司章程》 等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

二、 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

、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上市治理专项活动的整改报

告》 的议案

公司二届监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

3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此项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也对此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内容详见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

cn

）

公司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议案发表核查意见， 内容详见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网站巨

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关于

"

加强上市公司治理专项活动

"

的整改报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指定媒体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

com.cn

）

2

、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

活动整改报告》 的议案

公司保荐人华泰联合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对此议案发表核查意见， 内容详见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网站巨

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关于

"

开展规范财务会计基础工作专项活动的整改报告》 刊登于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网站巨潮资讯

网 （

www.cninfo.com.cn

）。

3

、 以

5

票同意，

0

票反对，

0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 《关于修订财务管理制度》 的议案

修订后的 《财务管理制度》 刊登于信息披露指定媒体网站巨潮资讯网 （

www.cninfo.com.cn

）。

三、 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字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董事会决议；

2.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深圳市兴森快捷电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1

年

1

月

6

日

股票简称： 云内动力 股票代码：

０００９０３

编号： 董

２０１１

—

００１

号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重要事项暨复牌公告

特别风险提示： 因 《云南内燃机厂国有产权划转协议》的生效和履行及履行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风险详见下文 “五、 风险提示”。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 “昆明市国资委”） 与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 （以下简称

“兵装集团”） 就云南内燃机厂 （持有本公司

３８．１４％

的股份） 与兵装集团产权合作的可能性进行了接触和探讨。 本公司股票自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８

日起已连续停牌 （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９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及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２９

日披露于 《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上的有关公告）。

公司近日接到控股股东云南内燃机厂的通知， 公司实际控制人昆明市国资委与兵装集团旗下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

下简称 “中国长安”） 签署了 《云南内燃机厂国有产权划转协议》。 云南内燃机厂是本公司的第一大股东， 昆明市国资委是云南内燃机

厂的控股股东， 持有云南内燃机厂

１００％

的产权。 公司就云南内燃机厂产权划转事宜公告如下：

一、 产权划转协议主要内容

１

、 交易概述

昆明市国资委将其持有的云南内燃机厂的

１００％

产权 （以下简称 “目标产权”） 无偿划转给中国长安。

２

、 划转标的

昆明市国资委持有的云南内燃机厂的

１００％

产权及其所对应的所有权利、 权力、 利益和义务。

３

、 收购方基本情况

中国长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是中国四大汽车集团之一， 总部设在北京。 目前， 中国长安形成了整车、

动力总成、 零部件、 商贸服务四大主业板块， 构建了垂直一体化的产业链。

４

、 产权交割

云南内燃机厂产权的交割在协议生效后的

１５

个工作日内完成， 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本次产权划转的交割日。

５

、 双方承诺

（

１

） 昆明市国资委对中国长安承诺， 在本协议签署日至目标产权交割日期间， 保证目标企业维持正常经营管理状态。

（

２

） 中国长安对昆明市国资委承诺， 中国长安以云内动力为平台， 五年内投资

１０

亿元建成柴油发动机动力总成国家级企业技术

中心， 研发高效节能环保柴油发动机， 形成中国长安柴油发动机研发、 生产、 出口基地。

中国长安根据市场需求， 在中国汽车市场正常发展的前提下， 投资

５０

亿元以上开发产品并提升产能， 将云南内燃机厂柴油机产

能由现在的

６０

万台

／

年提升至

１２０

万台

／

年， 预计实现年销售收入

１２０

亿元以上。 项目分两期建设， 一期新增产能

３０

万台

／

年， 预计于

２０１２

年开工建设，

２０１３

年底建成投产； 二期新增产能

３０

万台

／

年， 预计于

２０１４

年开工建设，

２０１５

年建成投产。

本次产权划转后， 云南内燃机厂及其子公司与员工的劳动关系不因本次产权划转而改变。 中国长安承诺， 保持云南内燃机厂及其

子公司现有管理人员和员工队伍的相对稳定， 妥善安置职工， 保障职工利益， 并随着企业的发展， 为社会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 在企

业发展的前提下， 云南内燃机厂及其子公司的职工收入及福利待遇不低于现有水平， 并随企业效益增长而增长。 中国长安承诺， 云南

内燃机厂及其子公司继续承担离退休人员的统筹外费用及管理， 内退人员的待遇将不低于现有水平。 若国家、 省、 市政府另有政策，

按新的政策规定执行。

积极支持云南内燃机厂及其子公司与其他合作伙伴的产品开发合作和其他合作。

６

、 生效条件

协议经双方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署后成立， 并于下列条件全部具备后生效：

（

１

） 昆明市国资委经逐级上报后取得有权机构关于批准本次产权划转的相关文件。

（

２

） 中国长安取得有权机构关于批准本次产权划转的相关文件。

７

、 违约责任

任一方由于其违反本协议或其所做出的任何保证和承诺， 或其不履行或不能完全履行本协议的约定义务， 守约方有权要求违约方

赔偿直接经济损失。

二、 本次产权划转前后云内动力控股结构

本次产权划转前后云内动力控股结构如下：

三、 关联交易事项

上述产权划转协议签订前， 公司与中国长安及其关联企业存在部分交易， 具体情况为：

１

、 公司向中国长安下属的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和重庆长安跨越专用车有限公司销售柴油发动机， 近两年销售额如下：

单位： 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重庆长安跨越车辆有限公司

１８

，

３３６

，

１５２．０５ １９

，

４６２

，

３０２．９９ －

重庆长安跨越专用车有限公司

２

，

１０４

，

２８８．９９ ６

，

２４１

，

４９８．０５ －

２

、 公司向中国长安下属的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采购涡轮增压器， 向中国兵器装备集团公司下属的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和云南西仪安化发动机连杆有限公司采购进气管、 飞轮齿圈、 连杆合件等物料， 近两年采购额如下：

单位： 元

公司名称

２０１０

年

１－９

月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湖南天雁机械有限责任公司

５

，

５０３

，

６２０．００ ７

，

２１４

，

３００．００ ２

，

９６８

，

４２０．００

云南西仪工业股份有限公司

６

，

５１６

，

１３９．２０ １１

，

７７９

，

２６２．００ ７

，

５９３

，

５８４．７０

云南西仪安化发动机连杆有限公司

２

，

８８３

，

６９２．６１ ６

，

１９０

，

２９２．７６ ４

，

４７３

，

１２８．８４

上述产权划转协议签订并生效后， 公司与中国长安及其关联企业间的交易将在上述范围内继续进行， 公司将严格按照交易所的有

关要求及时履行上述关联交易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 特别事项说明

１

、 对于上述产权划转协议 “

５

、 （

２

）” 中国长安对昆明市国资委的承诺事项中 “中国长安以云内动力为平台， 五年内投资

１０

亿元

建成柴油发动机动力总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的相关表述， 经咨询中国长安后， 对该承诺事项的具体实施方式说明如下：

中国长安将与云内动力以合资合作等多种方式在五年内投资

１０

亿元建成柴油发动机动力总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具体实施方

式需待云南内燃机厂产权划转事项完成后由中国长安与云内动力共同协商， 并经云内动力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后确定， 届时公司将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２

、 截至目前， 云南内燃机厂共有柴油机产能

６０

万台

／

年， 全部集中于云内动力及其子公司， 对于上述产权划转协议 “

５

、 （

２

）”

中国长安对昆明市国资委的承诺事项中 “中国长安根据市场需求， 在中国汽车市场正常发展的前提下， 投资

５０

亿元以上开发产品并

提升产能， 将云南内燃机厂柴油机产能由现在的

６０

万台

／

年提升至

１２０

万台

／

年” 的相关表述， 经咨询中国长安后， 对该项承诺中涉及

的与柴油机产能相关的新增投资说明如下：

中国长安为履行上述产权划转协议 “

５

、 （

２

）” 中国长安对昆明市国资委 “中国长安根据市场需求， 在中国汽车市场正常发展的

前提下， 投资

５０

亿元以上开发产品并提升产能， 将云南内燃机厂柴油机产能由现在的

６０

万台

／

年提升至

１２０

万台

／

年” 承诺所需进行

的投资将全部投资于除云内动力及其子公司以外的云南内燃机厂及其下属企业。

３

、 对于上述产权划转协议 “

５

、 （

２

）” 中国长安对昆明市国资委的承诺事项， 中国长安表示将积极履行上述承诺， 中国长安在履

行上述承诺事项的过程中与云内动力产生同业竞争， 中国长安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和交易所的有关要求采取适当的方式在产生同业竞争

情形起

３６

个月内推动同业竞争事项的解决。

４

、 上述产权划转协议 “

５

、

７

” 约定的违约责任系协议签订双方中国长安与昆明市国资委之间的权利义务约定。

五、 风险提示

因上述产权划转协议的生效和履行及履行效果存在不确定性，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上述风险主要包括：

１

、 上述产权划转协议需经国务院国资委、 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批准后方能生效， 有权部门对产权划转事项的审批存在不确定性；

２

、 中国长安履行上述产权划转协议 “

５

、 （

２

）” 中国长安对昆明市国资委的承诺事项面临产品更新、 技术升级等多项技术问题，

中国长安、 云南内燃机厂和云内动力能否解决相应的技术问题， 推进相关项目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３

、 上述产权划转协议 “

５

、 （

２

）” 中国长安对昆明市国资委的承诺事项中 “中国长安以云内动力为平台， 五年内投资

１０

亿元建成

柴油发动机动力总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 面临技术审批、 资质认定等风险， 中国长安、 云南内燃机厂和云内动力能否建成柴油发动

机动力总成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存在不确定性；

４

、 中国长安履行上述产权划转协议 “

５

、 （

２

）” 中国长安对昆明市国资委的承诺事项的投资期限为五年， 投资期较长， 其间受中

国汽车行业宏观环境、 技术路线的发展以及产品市场需求的影响较大， 中国长安、 云南内燃机厂和云内动力能否在投资期限内把握市

场发展方向， 推进相关项目顺利实施存在不确定性；

５

、 中国长安为履行上述产权划转协议 “

５

、 （

２

）” 中国长安对昆明市国资委的承诺事项需投入较大规模资金， 中国长安能否在承

诺的投资期限内如期完成投资存在不确定性。

经公司与昆明市国资委及中国长安沟通， 昆明市国资委与中国长安在上述产权划转协议签订前已经严格按照有关要求履行信息保

密义务， 不存在违反公平交易的情形。 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产权划转事项的进展情况， 按照信息披露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本公司股票于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开市起复牌，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昆明云内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７

日


